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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财政局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微企业力度的通知�

2020年2月7日�

市属各单位，各区财政局、开发区财政审计局、燕山财政分局，北京市政府采购中心，各社会代理机

构：�

　　为贯彻落实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影响促进中小微企业持续健康

发展的若干措施》，切实减轻疫情对中小微企业生产经营影响，帮助企业共渡难关和稳定发展，现就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采购人应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在现行政策基础上进一步提高面向中小微企业采购的金额和比

例。加强政府采购预算管理，做好市场和需求调研，统筹确定本部门面向中小微企业采购的项目。面

向中小微企业采购的项目，市级采购人在政府采购系统立项时应勾选专门面向中小企业或小微企业标

识。区级采购人按照本区财政部门要求的方式明确面向中小微企业采购的项目。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

机构在组织采购活动时，应当在采购文件中注明该项目专门面向中小企业或小微企业采购。�

　　二、市政府采购中心应在“北京市政府采购协议供货和定点服务综合查询平台”中加挂中型、小

微型企业标识。采购人执行协议供货或定点采购时，原则上应优先选择中小微企业供应商。�

　　三、对于非专门面向中小微企业的项目，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在采购文件中作出规定，

对小型和微型企业产品价格给予10%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

　　四、鼓励采购人在与中小微企业签订政府采购合同时，在履约保证金、付款方式、付款期限等方

面给予适当支持。减免收取履约保证金、适当提高预付款比例。满足合同约定支付条件的，采购人应

当在收到发票后30日内按时足额支付采购资金。�

　　五、鼓励大中型企业和其他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与小型、微型企业组成联合体共同参加非

专门面向中小微企业的政府采购活动。鼓励采购人允许获得政府采购合同的大型企业依法向中小微企

业分包。�

　　六、市财政局将通过“北京市政府采购管理服务平台”实时统计中小微企业预留比例等政策落实

情况，并将结果推送市级各单位，相关政策贯彻落实情况纳入年度绩效考核体系。各区财政部门应结

合实际扎实有效开展工作，做好政策宣传部署，加强监督考核，确保政策落实到位。�

　　七、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20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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